北京市医药物资监测系统运维服务（2025年度）
遴选公告

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进一步提高院前医疗急救应对能力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20〕557号)要求，北京市在疫情期间紧急搭建了北京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物资管理系统,助力北京市600多家医疗机构、13个归口单位进行统一的物资信息在线管理，降低前线医护人员的工作强度，实现高效准确的物资使用情况每日实时在线上报，及时了解物资库存情况，协同相关工作人员解决防疫难题，协调解决口罩、消毒用品等防护物资不足等问题。
为满足后疫情时代物资管理需求，系统已于2024年更名为北京市医药物资监测系统，现面向社会公开遴选2025年度北京市医药物资监测系统运维服务的承担单位，保证系统稳定、安全和可靠运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委托单位
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
2、 工作任务
1. 服务内容
本项目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日常巡检、客服咨询、技术支持、数据处理与维护、系统修复优化、应急现场支持、系统培训、应急保障（含应急演练、节假日值守等）等。
（1）日常维护与巡检
日常维护，即对软件系统提供日常维护服务。制定日常维护方案，设定维护项，合理安排维护计划。在软件系统的正常运行过程中，周期性开展常规巡检与维护工作，消除故障异常、软件告警、安全隐患等，保障软件系统运行状况良好，防止故障发生，降低数据缺失风险与负面影响。确保软件系统能够7×24小时正常运行。
（2）客服咨询
针对用户在系统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提供服务热线，保证7×24小时的电话热线支持。
（3）应急现场支持
服务台呼叫中心接到用户紧急事件，如不能远程解决，服务台派工至现场工程师解决，由现场工程师联系问题提出人进行情况了解，并解决相关终端问题，为客户正常开展业务服务提供保障。
（4）技术支持、数据处理与维护
提供技术支持服务，解决用户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监控数据上传是否成功、网络监测、上传数据质控，监控数据质量。
（5）系统修复优化
对系统使用过程中出现的BUG等进行修复和优化，提供全年不超过1人月的系统优化服务。
（6）系统培训及资料提供
提供系统培训服务，并对参训人员进行签到、考核，考核结果提交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备案。运维项目组应汇总常见问题解决方法、及时更新系统使用说明书，提供电子资料给系统使用人员，以供其快速解决相关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对系统的理解和操作。
（7）重点时段保障
对重要时点，包括出现疫情及重大政治活动、重要会议、节假日等，制定重要时点运维保障方案。提前对软件系统等运维对象进行预防性健康检查和深度巡检，落实监控部署措施，主动发现系统异常、业务风险、安全隐患等情况，及时进行干预和处理。服务人员根据重要时点保障要求进行驻场值守保障。
（8）SSL证书
提供项目所需的SSL证书服务（1年）。
2. 运维范围
（1）物资上报系统： 市卫健委1个市级用户，北京628家医疗机构，25个归口单位。
（2）医政医管数据采集系统：市卫健委5个市级用户，北京172家有发热门诊的医院，16个归口单位。
3. 服务周期及地点
本项目交付（实施）周期为一年。服务地点为北京市。
三、具体要求
(一)承担单位需具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和经营许可的法人。承担方能提供2024年1月至今任意一个月社保缴纳证明和依法纳税证明，承担方在参加本次遴选活动前三年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承担方不得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否则承担方的响应文件将被拒绝，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承担方， 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下的采购活动，承担方需提供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与承担方存在控股、管理等关联关系信息（格式见附件）。
（二）人力保障
保障系统运行正常、可靠、稳定，针对本项目要有明确的服务团队。运维团队必须遵守遴选人的各项规章制定，严格按照工作规范组织进行运维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并对运维人员进行管理和思想教育，加强保密意识，安全生产意识，保障人员安全，设备安全，生产安全。未经遴选人同意，不得泄露项目相关信息。
（三）服务保障
（1）时间要求：1年；
（2）响应及故障处理时间要求：承办方应提供7天*24小时电话热线支持和传真服务，若应用系统故障，承办方承诺0.5小时应答及处理，4小时恢复。同时配合遴选方开展安全、保密等相关工作。
（3）中标方应根据用户要求，配合用户方定期完成应急演练工作，包括：应急演练方案编制、应急演练脚本编制、应急演练环境部署、应急演练工作开展及应急演练总结等。
（4）重大节假日期间，要求制定运维人员排班表，安排运维工作人员现场值守，保证业务应用系统的健康稳定运行。
（5）中标人应根据招标人的运维项目管理办法、《北京市接诉即办条例》接受监督管理，中标人接受招标人的接诉即办考评机制，定期点评、通报考评结果，确保响应率、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达到 100%，如未达到上述标准，则进行相应处罚，具体罚则、罚金以合同约定为准。
（四）	验收标准
（1）按要求完成全年运维工作； 
（2）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季度运维材料； 
（3）根据季度评审意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问题整改； 
（4）通过年度专家评审。
（五）	交付清单
运维工作记录文档，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内容： 
（1）运维服务工单； 
（2）系统巡检记录； 
（3）用户满意度调查报告； 
（4）运维方案； 
（5）总结报告。
四、申报和评审事宜
（一）申报期限：2025年5月9日—2025年5月15日。
（二）下载材料：申请单位可登录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https://wjw.beijing.gov.cn/）或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phic.org.cn/）下载《采购项目承办申请书》、《投标供应商之间应不存在控股、管理等关联关系的书面声明》、《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表》。
（三）填写材料：申请材料填写内容应简明扼要，突出重点。
（四）提交材料：申请单位应在2025年5月15日17:00以前将盖章的《采购项目承办申请书》及商务技术文档电子扫描件提交至：xxzxcgb@wjw.beijing.gov.cn。
[bookmark: _GoBack]（五）组织评审：申请单位携带盖章的《采购项目承办申请书》、《投标供应商之间应不存在控股、管理等关联关系的书面声明》、《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表》以及响应服务内容的商务和技术文档纸质版（以上材料装订成一册），共三份并密封，参加专家遴选评审会。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将组织评审小组，从项目方案的科学合理性、创新性和可行性，项目团队实力和工作经验基础等方面，对申请单位的申请书进行评估，择优遴选1家项目承担单位。具体评审时间另行通知。
（六）结果公示：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网站予以公示。
五、项目经费
项目经费不得超过10.22万元。
六、联系方式
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
联系人：陈臣
联系电话：55532282
附件：《采购项目承办申请书》、《投标供应商之间应不存在控股、管理等关联关系的书面声明》、《主要股东或出资人信息表》

